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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


项目名称 ：                                  
项目单位 ： 玉林市城市管理监督局             
主管部门 ：                                 




评价类型  事前评价□      事中评价□       事后评价
评价方式：部门（单位）绩效自评  财政部门组织评价□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概况
（一）单位基本职能
一、贯彻执行国家和自治区、市有关城市管理（含市容和环境卫生、市政工程、园林绿化、城市照明、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定；起草城市管理方面的规范性文件，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拟订玉林城区建成区范围内的城市管理方面的管理标准，并按管理权限组织实施、监督。
二、参与编制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道路、排水、桥梁、路灯、排涝泵站、公交亭、路名牌、园林绿化、公园等城市管理方面规划。  
三、负责拟订玉林城区建成区范围内的城市管理方面的建设、管理、维护计划和城市建设管理经费、专项整治经费计划并组织实施、监督使用。 
 四、负责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负责环境卫生科研与监测工作；负责生活垃圾处置、粪便处置、餐厨垃圾处置和建筑垃圾处置管理；负责城市环卫设施建设和管理工作；负责市本级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清运、处置企业资质的核定。负责关闭、闲置、拆除城市环卫设施许可，从事生活垃圾（含粪便）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审批。  
五、负责城市道路、排水、桥梁（涵）、照明等市政设施的管理工作。参与市人民政府组织的市政工程设施发展规划的编制，提出年度建设计划，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负责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及城市桥梁上架设各类市政管线的管理工作。负责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拆除、改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方案审核，占用、挖掘城市道路审批，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审批，特殊车辆在城市道路上行驶（包括经过城市桥梁）审批，城市桥梁上架设各类市政管线审批。负责履行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负责管护范围内的城市道路、桥梁、雨水和雨污合流排水设施、路灯（景观照明）及其配套设施等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市政公用设施的维修、养护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六、负责园林绿化方面的行政职责和行政审批职责，依法审批改变绿化规划用地性质，迁移城市古树名木，砍伐、移植、修剪城市树木，城市园林绿化企业资质，临时占用城市绿化用地，城市工程设计方案绿地率达标等事项。 
 七、负责玉林城区建成区范围内设置、张贴商业广告、举办大型游乐活动、影响改变水资源、生态环境等特殊活动审核，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单位和个人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张挂、张贴宣传品等的批准，城市大型户外广告设置的同意，因建设等特殊需要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临时堆放物料、搭建非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同意等行政许可项目的审批工作。 
 八、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城市规划、建设、房产管理，城市绿化管理，城市市政公用管理，城市建筑垃圾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及与之相关的行政检查等执法权。  
九、工商行政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在商品交易市场外、店面、居民小区以外无照从事经营活动的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及与之相关的行政检查等执法权。  
十、燃气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除吊销燃气经营许可证外的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及与之相关的行政检查等执法权。  
十一、负责玉林城区建成区范围内的殡葬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及与之相关的行政检查等执法权。
十二、负责玉林城区建成区范围内的土地管理和矿产资源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违反土地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违法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等，非法占用土地，擅自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不按照批准的用途使用国有土地等行为）的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及与之相关的行政检查等执法权；对违反矿产资源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的，擅自进入国家规划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范围采矿的，擅自开采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超越批准的矿山范围采矿；采取破坏性的开采方法开采矿产资源；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矿产资源，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环境污染等行为）的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及与之相关的行政检查等执法权。协助市自然资源局对违法勘查、越界勘查的处理工作。 
十三、负责玉林城区建成区范围内的环境保护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将废油和其他含油废物（包括潲水油），排入下水道或者随意倾倒；在居住区、机关、学校、医院、疗养院等环境敏感区域从事切割、敲打、锤击，露天装卸或者堆放水泥、石灰、粉煤，露天喷漆或者屠宰、水产品加工、生物发酵等产生环境粉尘、恶臭污染的活动；违法建设产生油烟、振动污染的饮食业、娱乐业经营场所和产生恶臭污染项目；未密闭煤炭、煤矸石、煤渣、煤灰、水泥、石灰、石膏、砂土等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对不能密闭的易产生扬尘的物料，未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严密围挡，或者未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装卸物料未采取密闭或者喷淋等方式控制扬尘排放；存放煤炭、煤矸石、煤渣、煤灰等物料，未采取防燃措施；未采取措施防止排放恶臭气体；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不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设施，超过排放标准排放油烟；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内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在人口集中地区对树木、花草喷洒剧毒、高毒农药，或者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的物质；在人口集中地区和其他依法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内，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垃圾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从事服装干洗和机动车维修等服务活动，未设置异味和废气处理装置等污染防治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影响周边环境的环境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及与之相关的行政检查等执法权。  
十四、负责市本级智慧城管建设管理工作；负责指导、监督全市智慧城管系统建设、运行工作。  
十五、负责全市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的组织协调、业务指导、监督检查和考核评价；承担上级交办、跨区域及重大复杂违法违规案件的查处工作。  
十六、负责指导和检查各县（市、区）的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工作。 
 十七、负责组织全市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资格审查、培训、考核等相关工作；负责有关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信访复议、应诉等工作。
  十八、履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承办市委、市人民政府和上级业务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bookmark: _Toc29136]（二）部门年度整体预算及支出情况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_Toc438552073][bookmark: _Toc438552131][bookmark: _Toc6457][bookmark: _Toc20994][bookmark: _Toc31212][bookmark: _Toc12187][bookmark: _Toc13923]根据部门预算批复文件，部门年初预算总额为19,751.1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为6,346.02万元，项目支出为13,405.16万元。经部门预算调整后，部门实际支出预算总额为9,485.2万元，其中基本支出为8,249.65万元，项目支出为1,235.55万元。
二、预决算编制组织方面
预决算编制。编制完整性、项目支出编制合规性、预算编制细化程度、预算控制率、预决算编制说明、预算绩效目标编制。我局本年度的预算编制已把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政府性基金，上年结转结余收入全部编入部门预算，预算编制完整有效。项目支出按照规定编制政府采购预算，所有新增资产的预算都照规定编制进行，项目支出编制合规。
三、预算执行及管理情况
（一）预算执行情况。本部门严格按照编制预算有效使用预算资金，严格控制支出数，有完善的、严格的审批手续。专项资金下达和拨付均按照规范程序，报财政审批后支出。
（二）预决算管理情况。我局使用预算资金符合国家和地方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资金的支出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资金的拨付均按照规定进行拨付，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用途，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三）单位财务管理情况。本部门为更好执行预算支出，保障公共资金的有效使用，制定了《玉林市城市管理监督局财务管理制度》，本部门的会计核算、资金管理、会计档案管理等均严格按照财经法规、财务管理制度执行。
（四）绩效评价开展情况。年初编制部门预算的时候按要求开展绩效目标编制、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并及时报送相关自评材料。
[bookmark: _Toc438552132][bookmark: _Toc438552074][bookmark: _Toc26773][bookmark: _Toc26110][bookmark: _Toc22382][bookmark: _Toc12030]四、预算单位履职及效益情况。
本部门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推进行政审批提速增效、积极做好信访和宣传等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实现创建文明城市、卫生城市，部门整体履职成效较好。但也存在市政设施未能全面及时养护，建筑垃圾治理有所缺失；部分项目预算执行率较低，项目支出进度有待加快；绩效目标设置不够规范，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有待加强等问题。
一、部门整体绩效自评如下：
1.不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
一是环卫项目建设向纵深发展，积极对接社会资本推进垃圾资源化、无害化处置，协调解决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在运营中出现的各种相关问题，加强对生活垃圾焚烧处理的监管，继续配合餐厨垃圾集中收运处理工作。二是市政设施配套建设有序进行。三是垃圾分类稳步推进效果明显，修订了《玉林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考核暂行办法》，制订玉林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指引和工作指引，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有效提高群众垃圾分类意识。四是城市亮化管护抓实抓细，做好照明设施的日常管护工作，强化合同能源改造项目涉及的道路的巡查力度，加强小街小巷路灯管护，强化夜景灯光管理，确保照明设施正常安全运行，继续推进和把控好玉林城区LED路灯节能改造一期和二期（合同能源管理模式）项目后续管理工作，巩固和提升节能成效。
2.持续开展治脏治乱行动。
一是严格执法抓规范，围绕服务保障创文明城市会等重大活动，清理整治乱摆乱卖、乱停乱放、乱搭乱建，规范户外广告、规范整治车辆乱停、规范校园周边整治、严格落实违法建设专项治理等。二是对标对表优化城市环境卫生，加强道路清扫保洁精细化作业，认真落实清扫保洁标准化管理，城区生活垃圾日产日清，压缩转运率100%、密闭化运输率100%，进一步规范城区生活垃圾管理。三是持之以恒抓好大气污染防治，采取“洒水车+扫地车+抑尘车+人工清洁”四位一体作业模式，大力整治泥头车道路遗撒、扬尘污染，持续整治夜市烧烤流动摊，有效净化了大气环境。四是全面强化城市燃气执法，打击非法储存、充装、经营瓶装液化石油气行为，有效杜绝了燃气安全隐患。五是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加强组织保障、线索摸排、清理整治、宣传发动，铲除滋生养老诈骗的“土壤”。
3.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bookmark: _Toc438552077][bookmark: _Toc438552135][bookmark: _Toc30397][bookmark: _Toc19261][bookmark: _Toc9490][bookmark: _Toc15503][bookmark: _Toc18447][bookmark: _Toc10157]一是城区环卫市场一体化项目正式启动，积极推动环卫管理事业向“作业专业化、经营企业化、服务社会化、管理规范化”和“事企分开、管办分离”的方向发展，对项目环境卫生服务质量进行监督，确保服务规范有序、健康发展。        二是推动建筑垃圾处置体系建设实现“三个转变”，公开发布《关于玉林城区建筑垃圾统一运送到临时消纳场处置的告知书》，规范城区建筑垃圾运输管理。三是规范施工围挡、垃圾运输收集等管理，印发《玉林市城市管理监督局 玉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玉林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施工围挡设置管理规定的通知》等文件通知确保玉林市施工围挡、垃圾运输收集等管理规范。四是创新执法模式，实施“简易行政处罚”，同时进一步落实发现者有权执法管理，提高监管和执法效率。五是持续推进城市管理规范化智能化市场化，推进共享单车规范化管理等工作，继续协调大数据、财政等部门推进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的建设完善。二、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二、存在的问题
1.部分项目预算执行率较低，项目支出进度有待加快。
本部门预算单位未做好子项目支出计划的统筹管理与安排，资金支付计划未做好均衡支付安排，导致部分子项目支出预算执行率不高，项目预算和支出存在较大偏差，影响项  目实施效益。
 2.绩效目标设置不够规范，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有待加强。
一是指标设置相关性不足，部分指标设置不够科学。二是绩效指标的设置不够规范，数量指标设置时指标值描述过于繁琐。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本部门在明确项目预算资金量及相关项目内容后，做好资金支出进度计划，对资金支付条件、支付要求、支付进度等方面做好详细的规划，并在具体实施中，按照相关计划认真实施，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同时，各业务科室应加强资金支出进度意识，做好项目支出进度管理，及时监控项目支出进度，针对年度预计无法完成的支出，应及时与财政部门沟通，做好项目资金调减、资金结转等工作，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